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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直播间涉嫌垄断和“二选一”吗？消费者在“底价协议”中受益了吗？

多视角拷问直播间的“底价协议”
今年是双十一的第15个年头，但一件事情却打破了人们原本风平浪静的预期，让

这届双十一成为近年来火药味最浓烈的一场双十一。事情的起因是一份“底价协议”，以

及它是否构成垄断和“二选一”的争议，而导火索则是一条午间的微信“朋友圈”。

10月24日中午12点18分，京东一位采销人员在朋友圈里表示，京东收到了品牌

海氏的律师函，被投诉某款烤箱价格低于李佳琦直播间售价，违反了李佳琦直播间要

求品牌签署“二选一”的“底价协议”，并要求赔偿巨额违约金。

对于这条朋友圈中最敏感的“底价协议”和“二选一”质疑，李佳琦在24日当天晚

些时候的直播中表示：从未要求品牌“二选一”。同时，李佳琦旗下公司美ONE相关负

责人也公开回应：李佳琦直播间和海氏品牌没有签订所谓的“底价协议”；李佳琦直播

间从未要求品牌进行任何的“二选一”。

紧接着，新浪科技将李佳琦“美ONE直播推广服务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公开披露

出来。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些条款或许并不足以直接判定李佳琦和美ONE存在

“二选一”行为，但是却能够说明李佳琦没说实话——很多公开信息表明，李佳琦直播

间和海氏品牌签订了所谓的“底价协议”。

“底价协议”问题上李佳琦直播间说实话了吗？

现在的问题是，李佳琦为什么不说

实话？答案可能多少有些耐人寻味。

根据新浪科技披露出来的“美ONE
直播推广服务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显示，

在与美ONE直播推广服务合作中，品牌

需保证赠品的价值为保证期限内在保证

范围内的同等条件下价值最高；且在保

证期限内，品牌需要保证其通过指定达

人在本合同框架下双方约定的所有推广

服务下提供的促销力度为保证期限内在

保证范围内的同等条件下最大力度。如

若违约，品牌需要向美ONE的消费者退

还五倍差价，并向美ONE赔偿违约金人

民币200万元，并承担由于退还差价发生

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从上述合同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定“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之内，

李佳琦的美ONE确实要求品牌方保证赠

品价值最高，以及促销力度最大。换句话

说，在李佳琦直播间带货的商品，确实存

在某种“底价协议”，如果违约，品牌商就

要承担数以百万计的赔偿。

事实上，美ONE直播推广服务中对

“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的设定非常具

体。据上述合同，李佳琦直播间带货商品

合作中涉及的“保证范围”，实际上包括

了淘系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淘宝/天猫店

铺、主播直播等淘系内容渠道)、其他电商

平台和线下渠道；而最优惠价格保证期

限则为该场直播推广服务实际发生日前

后各 60日内（共 121天）。在这样的保证

范围和保证期限之上，李佳琦直播间的

带货价格，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品牌方和其他平台。

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另一位抖音

头部主播账号，全网拥有近两亿粉丝的

“疯狂小杨哥”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在京

东采销喊话李佳琦上了微博热搜之后，

10月 24日，在“疯狂小杨哥”直播间，大

杨哥和小杨哥谈到了李佳琦“控价”“控

库存”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还导致小杨

哥直播间某大牌被下架。

据大杨哥称，如果商家库存有一百

个，李佳琦卖七八十个，商家一定和他合

作，卖的多了就有“权力”挟持商家。小杨

哥则表示，“疯狂小杨哥”直播间里有过

某大牌价格比李佳琦低的情况，但是不

能卖，商品链接最后只能下掉，“你看这

么多品牌，因为一个人搞乱套了。”

有业内人士认为，少数头部大主播

因为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具备以销

量换利润的能力，在与品牌方交涉时，就

具有了强大的议价权。众多因素的综合

影响之下，当大主播及其背后机构提出

类似“底价协议”的条款时，品牌商，特别

是一些中小品牌商，往往就只有接受的

份儿，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空间。

李佳琦直播间涉嫌垄断和“二选一”吗？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样，在“底价协

议”问题上，李佳琦直播间和海氏品牌大

概率签订了某种“底价协议”，而在是否

涉嫌垄断和“二选一”的问题上，相关业

内人士的争议和分歧则比“底价协议”复

杂得多。

为制约垄断，保护市场自由竞争，我

国建立了严密的法律体系，规定商家应该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不得违反自愿、

平等、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

法律法规规定和商业道德，依法合理制定

价格，开展公平竞争。因此，在一些业内人

士看来，诸如李佳琦直播间与品牌商签订

的“底价协议”，已经涉嫌违反公平公正交

易原则，必须得到有力纠偏。

在是否涉嫌垄断和“二选一”的问题

上，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认为。李

佳琦虽然可能达不到垄断的层次，但李

佳琦直播间要求最低价的行为已经违反

了相关监管规定，比如《上海市网络直播

营销活动合规指引》就明确规定，直播间

运营者不应要求平台内经营者签订“最低

价协议”或其他不合理排他性强制条款。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翟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事

方各执一词，如果确实存在“底价协议”，

那么可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行为。在翟

巍看来，“底价协议”涉嫌构成限定最低

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如果公司能够证明其限

定最低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不具有排

除、限制竞争效果或符合豁免标准，那么这

一行为不予禁止；否则，就可能由于实施纵

向垄断协议而受到反垄断处罚。

消费者在“底价协议”中受益了吗？

在李佳琦是否涉嫌垄断和“二选

一”的问题，法律人士和业内专家尚未

达成共识，而对于京东采销人员在抵

制“底价协议”上的努力，不少消费者

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不愿为直

播间里的“底价协议”买单。

90后消费者郭先生是一位网络达

人，在不同的传统电商平台和直播间

购物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但在李

佳琦直播间“底价协议”问题上，郭先

生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京东

和李佳琦直播间我都太熟悉了，都没

少消费购物。除了品质、物流等因素之

外，价格是最吸引我购物的因素。”郭

先生说，“今年双十一京东自营自己采

购的商品，自己在商品售价上进行补

贴，我觉得无可厚非，也不违法，为啥

就不能让我们消费者享受这样真实的

优惠价格？”

另一位消费者梁女士则表示，“我

是80后，平时不怎么看直播，我希望京

东上有优惠的价格时，直播间也别来

管我们。”在梁女士看来，直播间里的

“底价协议”就是想着法逼她去看直

播，这让她多少有些担忧。

事实上，由头部主播与品牌方之

间的“底价协议”所引发的争议，在过

去就有浮现。如在2021年，李佳琦直播

间也曾与品牌方巴黎欧莱雅之间就

“最低价”问题发生过纠纷。这里面或

许反映出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头部

主播带货的“定价权”到底在多大程度

上是恰当的。

一位小家电品牌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李佳琦直播间中的所谓“全网最低

价”，并非市场价格机制运行过程中形

成的“最低价”，而是品牌向某一个头

部流量妥协的“最低价”。“在品牌方和

流量主播的这种‘默契’之下，在双十

一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李佳琦和

他的平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扮演了

‘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决定着商品的

价格，这其实不太科学。”

有评论观点认为，如果所谓的“底

价”最终变成了对于品牌和其他平台

参与竞争的约束，甚至绑架了品牌方

的自主定价权，这显然就限制了市场

的正常竞争空间，由此对消费者权益

带来威胁。道理很简单，一旦某一方形

成了对价格的绝对话语权——无论是

品牌，还是平台，抑或是带货主播，就

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低价”，最终伤害

的必将是消费者的利益。

据《北京晚报》


